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陇市监罚〔2019〕 29 号

当事人： 陇川县城子佳卫药店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《营业执照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

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（注册号）： 92533124MA6KWB908Y

住 所（住 址）： 陇川县城子佳卫药店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 赵会芹

身份证（其他有效证件）号码： ***

联系电话： *** 其他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 陇川县城子佳卫药店

2019 年 10月 12日，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同德宏州市场监

督管理局对陇川县佳卫药店进行药品 GSP飞行检查，在检查过程中，

发现该药店处方药区药品货柜内摆放生物制品“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

粒”5 盒 2袋，批号为 18110020，你药店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经营范

围为“中药学、中药饮片、中成药、生化药品、化学药制剂、抗生素

***”，无“生物制品”。违反了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第

二款“药品经营企业应当按照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的经营范围经

营药品。”之规定。我局于 2019年 10月 12日对你药店超范围经营“枯

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”的行为给予立案调查。

现查明，此批药品是于 2019年 8月 13日从昆明好易康医药公司

业务员手中购进了 10 盒，购进单价为 13 元/盒，无药品购进单据；

截止 2019年 10月 12 日，该批药品已销售了 4 盒 8袋，销售单价为

17元,/盒，还剩余 5盒 2 袋。违法所得为 81.6元（17×4.8），违法销

售药品货值金额为 149.2元（17×4.8+13×5.2）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1. 当事人提供的《营业执



照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、负责人身份证、营业员和见证人身份证

复印件 5份共 6页 ，证明当事人不具有经营生物制品“枯草杆菌二

联活菌颗粒”的事实依据。

2. 2019年 10 月 12日，调查人员对当事人“陇川县城子佳卫药店”

进行检查的《现查笔录》1份共 2页， ，证明 当事人超范围经

营药品“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”的违法事实

3. 2019 年 10月 12日，调查人员对该药店营业员张红芳做的询

问笔录 1份共 3页 ，证明 当事人超范围经营药品“枯草杆菌二

联活菌颗粒”的违法事实和此种药品的购进数量、购进单价、销售数

量、销售单价。

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（见证人）签名按手印予以确认。

综上所述，你药店超范围经营“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”的行为，

违反了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第二款“药品经营企业应

当按照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的经营范围经营药品。”之规定。

2019 年 10月 15日，本局以陇市监罚先告〔2019〕11-4 号《陇

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告知书》告知当事人本局拟作出的行政

处罚，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未向本局提出陈述、申辩意见和举行听证的

要求，对本局拟作出的行政处罚无异议。

依据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七十二条“未取得《药

品生产许可证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或者《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》

生产药品、经营药品的，依法予以取缔，没收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

和违法所得，并处违法生产、销售的药品(包括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

药品，下同)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”之规定。给予:1.没收尚未销售的 5盒 2袋“枯草杆菌

二联活菌颗粒”和违法所得 81.6元；2.并处违法销售药品货值金额

（149.2元）4倍的罚款，即 596.8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款缴至财政

专户银行（户名：陇川县财政局，账号：5600005644416012，地址：

陇川县信用社同心路分社）。逾期不按照规定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



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）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

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向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陇川

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在 6个月内向陇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

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19年 10月 18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 三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